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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北区统筹整合各类涉农基建投资资金
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、钦州市关于乡村振

兴战略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管理机制，提

高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益，集中财力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

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根据中央、自治区关于涉农资金统筹整

合的有关文件和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〈关于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厅发〔2019〕130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支持试点县统筹整合各类涉农基建投资资金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

办发〔2020〕2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统筹整合各类涉农基建投资资金工作是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

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

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决策

部署，紧紧围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、文化振兴、生态

振兴、组织振兴任务目标，加强财政支农政策顶层设计，改革涉

农基建投资资金管理体制，创新资金分配机制，优化财政支农投

入供给，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

供有力保障。

第三条 统筹整合各类涉农基建投资资金的目标任务是通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